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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7）

2020 年博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关于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精神和学校统一部署，结合

我院学科专业特点，制订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的领导和统筹安排下，组建考核小组，负责考试各环节的组织和考核工作。

学院成立监察组，负责监督考试相关工作规定的执行情况，巡查复试现场情

况，监督信息公开、公示情况，受理、调查并处理考生申诉和质询。

二、考试方式和内容

（一）初试

初试为外国语和业务课考核，学院考核小组对学生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评审

打分，学校不组织考生集中线下笔试。

1.外国语

考生提供英语四/六级、雅思、托福、GRE 等或发表的外语论文等方面的材料，

考核小组根据材料确定考生英语成绩（英语四级425分为及格线，英语四级低于425

分者取消录取资格）。

2.业务课

考生提供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包括著作、论文、专利等），以及其攻读博

士学位的研究计划等作为综合考察依据，确定考生业务课成绩。

业务课一：根据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赋分。

业务课二：根据博士研究计划赋分。

3.材料提交

考生将个人所有相关材料用PDF格式整合为以个人姓名为标题的压缩文件后，

于 6月10日之前发送到学院考博材料接收电子邮箱 19711036@qq.com，过期视为考

mailto:14127100@qq.com


2 / 3

生自动放弃初试。

（二）复试

复试为综合能力考核，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学术能力、外国语能

力等内容，考试形式为网络远程面试。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内容包括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特别要注重考查考

生的科学精神、学术道德、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情况，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

取。

2.学术能力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全面考查考生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能和素

质，如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

的掌握情况等。

3.外语能力

包括个人陈述以及考官提问等环节，主要考查考生是否具备本学科博士研究

生应具备的外语应用能力。

三、考试时间

我院博士研究生初试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为6月10日，复试考核时间初步定为6月

20日，具体时间见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有关通知。考生未按时参加考试的视为放

弃考试资格。

四、考试成绩

1.初试、复试结束后 2 天内，在我院网站分别公布初试成绩和复试人员名单，

复试和总评成绩，公示时间为 3 天，公示网站为 http://matsci.hubu.edu.cn/

公示期间，接受考生监督和申诉。

电话：88661729

邮箱：19711036@qq.com

联系人：乐老师

2.外国语、业务课一、业务课二、综合能力各 100 分。按以下办法计算总评

http://matsci.hu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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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总评成绩保留 2 位小数。

总评成绩=外国语×20%+业务课一×20%+业务课二×20%+综合能力×40%。

五、录取

1.考核通过的硕博连读（含十年树人）和“申请-审核”考生直接录取。

2.除上述直接录取的考生以外的考生，从总评成绩按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

进行录取。（每名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生，即当导师名下有不止一名考生

报名时，只能有成绩最高的一名考生参与排序）。

3.单科不合格、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的考生，不

得被录取。

拟录取公示由学校研究生院统一进行。考生需进行体检、调档等程序，按学

校统一要求办理，另行通知。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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